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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农业农村局
九农字〔2021〕30 号

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《九江市农业
农村局行政处罚免罚清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（农业农村水利）局，九江经开区

社发局，庐山西海农林水务局，八里湖新区农林水利服务中

心，局机关各部门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充分激

发市场活力，探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按照《市委办公室印

发<关于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改革任务落实的工作方案>的

通知》（九办发电〔2021〕16 号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规定。经研究同意，现

将《九江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免罚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并

予以公布，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2021 年 8 月 9 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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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农业农村局行政处罚免罚清单

序号 违法行为 免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

1

单位和个人饲养的

犬只未按照规定定

期进行狂犬病免疫

接种的

1.首次发现；

2.自行改正或在

责令限期内改

正；3.未造成危

害后果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三十条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，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

接种狂犬病疫苗，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。第九

十二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，
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、无害化处理场所等代为处

理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:（三）对饲养的犬只未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

的。

九江市农

业农村局

2

使用全民所有的水

域、滩涂从事养殖

生产，无正当理由

荒芜满一年的或未

依法取得养殖证擅

自在全民所有的水

域从事养殖生产的

1.首次发现；2.

自行改正或在责

令限期内开发利

用；3.未造成危

害后果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第十一条：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，确定可以用于养殖

业的水域和滩涂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、滩涂的，

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

殖证，许可其使用该水域、滩涂从事养殖生产。第四十条第一款：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、

滩涂从事养殖生产，无正当理由使水域、滩涂荒芜满一年的，由发放养殖证的机关责令限

期开发利用；逾期未开发利用的，吊销养殖证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第二款：未

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，责令改正，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

九江市农

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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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 免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

拆除养殖设施；第三款：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或者超越养殖证许可范围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

事养殖生产，妨碍航运、行洪的，责令限期拆除养殖设施，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3

种子生产经营者未

按规定建立、保存

种子生产经营档案

的

1.首次发现；2.

自行改正或在责

令改正期内改

正；3.记录项目

不全，但票据齐

全、不影响追溯；

4.未造成危害后

果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三十六条：种子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和保存包括种子来源、

产地、数量、质量、销售去向、销售日期和有关责任人员等内容的生产经营档案，保证可

追溯。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具体载明事项，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及种子样品的保存期限由国

务院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规定。第八十条：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条、

第四十一条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：（四）未按规定建立、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。

九江市农

业农村局

4

种子生产经营者在

异地设立分支机

构,未按规定备案

的

1.首次发现；2.

在持有经营许可

证规定的有效区

域内；3.自行改

正或在责令改正

期内改正；4.未

发生与之相关的

种子质量问题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

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。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

机构的，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，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

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、代销其种子的，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，但应当向当地农

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备案。第八十条：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

十一条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

九江市农

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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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 免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

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五）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、专门经营不再分

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、代销种子，未按规定备案的。

5

在卫生用农药以外

的农药经营场所内

经营食品、食用农

产品、饲料等的

1.首次发现；2.

自行改正或在责

令改正期内改

正；3.未造成危

害后果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：经营卫生用农药的，应当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

分柜销售；经营其他农药的，不得在农药经营场所内经营食品、食用农产品、饲料等。第

五十八条：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；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，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

营许可证：（二）在卫生用农药以外的农药经营场所内经营食品、食用农产品、饲料等。

九江市农

业农村局

6

未将卫生用农药与

其他商品分柜销售

的

1.首次发现；2.

自行改正或在责

令改正期内改

正；3.未造成危

害后果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：经营卫生用农药的，应当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

分柜销售；经营其他农药的，不得在农药经营场所内经营食品、食用农产品、饲料等。第

五十八条：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改

正；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，并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

营许可证：（三）未将卫生用农药与其他商品分柜销售。

九江市农

业农村局

7
不履行农药废弃物

回收义务的

1.首次发现；2.

自行改正或在责

令改正期内改

正；3.未造成危

害后果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：国家鼓励农药使用者妥善收集农药包装物等废弃物；农药

生产企业、农药经营者应当回收农药废弃物，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故的发生。

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、国务院财政部门等部门制

定。第五十八条：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

九江市农

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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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 免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

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，并由发证机关吊销

农药经营许可证：（四）不履行农药废弃物回收义务。

8

销售的农产品未按

规定进行包装、标

识的

1.首次发现；2.

自行改正或在责

令限期改正期内

改正；3.未造成

危害后果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二十八条：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

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，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

的，须经包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销售。包装物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的品名、

产地、生产者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；使用添加剂的，还应当按照规

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。第四十八条：违反本法

第二十八条规定，销售的农产品未按照规定进行包装、标识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

正的，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罚款。

九江市农

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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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9日印发


